
 

 

 

 

 

 

 

 

关于印发《江苏省“养教联动”基地建设 

“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开放大学： 

现将《江苏省“养教联动”基地建设“专项经费”管

理办法》的通知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江苏开放大学 

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 

2021年 11月 15日 

苏社教指〔 2021〕 44 号  

江   苏   开   放   大   学 
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 文件 



 

江苏省“养教联动”基地建设“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1.江苏省“养教联动”基地是江苏开放大学、江苏省社会教

育服务指导中心在江苏省域范围内建设的服务老年人群的社会

教育基地。基地以送教上门、体验互动、志愿服务、学习资源共

享等教育服务模式开展形式多样的老年教育，将老年教育从学校

延伸到养老院、养老社区。 

2.为充分使用好“养教联动”基地建设专项经费，不断提高

“专项经费”的使用效益，根据国家相关财政项目拨款的要求和

《江苏开放大学 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社会教育经费使

用管理办法》（苏社教指〔2020〕15号）材料，特制定《江苏省

“养教联动”基地建设“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第二章  经费划拨 

3.根据建设需要，江苏开放大学原则上按每个“养教联动”

基地 10万元的标准，分批划拨专项经费（以下简称“专项经费”）

到“养教联动”基地共建开放大学，由该级开放大学统筹、划拨、

管理、使用。项目立项建设一年后，考核合格即支付项目启动建

设经费，占专项经费总额的 60%；两年建设期满，项目通过评估

验收，支付剩余 40%建设经费。“专项经费”用于“养教联动”

基地相关建设、开展老年教育各类培训与活动等，不得他用。“养

教联动”基地专项经费的立项、审批、管理由江苏开放大学社会

教育处负责。 

第三章  经费使用范围 



 

4.由江苏开放大学支付的“养教联动”基地建设“专项经费”，

主要用于“养教联动”基地教育教学、课程开发、学术交流、表

彰奖励、项目开展、师资及志愿者培训等，建设经费不得用于购

买硬件设施设备。 

5.奖励表彰经费：指用于“养教联动”基地创建先进单位、

先进个人（包括讲师团成员、志愿者等）表彰奖励的支出。 

6.项目开展经费：指用于“养教联动”基地开展老年教育特

色项目所产生的相关支出，用于相关学习材料、宣传材料的策划

印刷费等，用于“养教联动”基地建设项目研究的调研活动补助

等。 

7.主讲教师酬金：指在“养教联动”基地建设过程中支付给

主讲教师的酬金。主讲教师的酬金支付应符合财务管理规定，原

则上由财务处直接打入对方银行卡，并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8.课程开发经费：指用于“养教联动”基地开发老年教育特

色课程所产生的相关支出，用于拍摄制作及相关课程讲义、学习

资料印刷等。 

9.会务费：指“养教联动”基地建设过程中为组织开展学术

研讨、咨询、及协调项目等活动而发生的会务费用。应根据相关

规定，严格控制会议规模、会议数量、会议开支和会期。 

第四章  经费预算 

10.“养教联动”基地建设单位负责人为该基地项目的负责人，

须本着实事求是、绩效优先的原则，编制切合实际的基地建设经

费预算。 



 

11.严格专项经费列支范围和标准，经费预算由市级开放大

学统一核准后报省开放大学社会教育处备案。 

第五章  经费监管 

12.基地建设单位应明确管理责任人，负责对基地建设的进

度、经费使用等进行监督管理，对基地负责人经费使用的范围、

进度、效益等进行监督、检查，并参与基地建设验收工作。 

13.经费的支出应由项目负责人与经办人列出支出明细，提

供有效票据，部分项目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提供合同、会议纪要、

专家评审意见等支撑材料，及时到共建开放大学财务部门履行报

销手续。 

14.专项经费使用遵循专款专用、效益优先原则，做到条目规

范、台账清晰、材料完整、手续齐全。共建开放大学要进一步完

善“养教联动”基地建设经费的监督机制，切实加强对专项经费

使用的指导、检查、监督力度，江苏开放大学将组织人员不定期

开展经费使用专项跟踪抽查。 

15.建设期满，“养教联动”基地须详细上报资金使用情况和

建设成效，建设单位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六章 其他说明 

16.“养教联动”基地建设以两年为一个周期，项目验收合格

后一个月内，项目承建单位和共建开放大学共同列出经费使用的

绩效情况说明等材料，报江苏开放大学社会教育处、江苏省社会

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办公室备查。 



 

17.项目经费支出应严格按照预算方案执行，如有弄虚作假，

视情节轻重，除减少支付比例或暂停后续经费支付外，对相关单

位给予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18.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19.本办法由江苏开放大学社会教育处负责解释。 

 

 

 

 


